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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單位評鑑作業要點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98 年 4 月 1 日勞安 1 字第 0980145218 號令發布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100 年 4 月 18 日勞安 1 字第 1000145408 號令修正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101 年 6 月 5 日勞安 1 字第 1010145597 號令修正 

勞動部 103 年 9 月 5 日勞職授字第 10302013211 號令修正 

勞動部 104 年 3 月 27 日勞職授字第 10402005481 號令修正 

勞動部 105 年 4 月 20 日勞職授字第 10502007251 號令修正 

勞動部 106 年 4 月 12 日勞職授字第 10602012601 號令修正 

 

一、勞動部(以下簡稱本部)為提升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單位（以下簡稱訓

練單位）統合管理能力，兼顧其附設職業訓練機構之教育訓練品質，

以維護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秩序，並做為雇主或勞工選擇訓練單位之參

據，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執行機關為本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以下簡稱職安署)。 

三、本要點之評鑑對象為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以下簡稱訓練規則)

第十八條規定，設有職業訓練機構辦理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之非營利法

人、雇主團體或勞工團體等訓練單位。 

        前項評鑑範圍，包括訓練單位與其附設職業訓練機構之講師、教

材、教學、環境、設施、行政、資訊管理，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認有

必要之事項。 

四、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評鑑機構：指接受本部委託辦理訓練單位評鑑之學術或非營利機構。 

(二)受評單位：指經評鑑機構抽選實施評鑑或依規定主動向評鑑機構申請

評鑑之訓練單位，及其附設職業訓練機構。 

(三)技術職類：指依訓練規則規定之機械或設備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課程，其術科實習須使用術科場地、機具或設備實際操作者。 

(四)管理職類：指依訓練規則規定，非屬技術職類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

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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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部為辦理訓練單位評鑑相關事項之審查，得由職安署設職業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單位評鑑小組(以下簡稱評鑑小組)辦理年度評鑑事項。 

       評鑑小組置召集人、副召集人各一人，由職安署署長、副署長兼任；

委員四人至六人，由本部聘請具安全衛生及職業訓練專業之學者、專

家擔任之，任期最長為二年，期滿得續聘之。 

六、評鑑小組開會時，由召集人召集，並為主席，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

以上親自出席，始得開會；召集人未能出席時，由副召集人代理主席；

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均未能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主席。

必要時，並得邀請有關訓練單位、機關(構)或團體代表列席。 

       評鑑小組之委員為無給職。但得依本部規定支領交通費及審查費。 

       評鑑小組不對外行文，其決議事項經本部或職安署循行政程序核定

後施行。 

七、評鑑小組應辦理事項如下： 

(一)評鑑機構擬訂之評鑑作業規範、自評表、評鑑指標及相關資料之審查。 

(二)受評單位評鑑結果之審查。 

(三)受評單位申復處理之審查。 

(四)評鑑工作之執行、檢討、建議及相關改進事項。 

(五)其他與評鑑相關事項之審查。 

八、評鑑機構應辦理事項如下： 

(一)擬定評鑑實施計畫(含評鑑時程、評鑑作業規範等)。 

(二)辦理評鑑必要之說明會。 

(三)編訂評鑑自評表、評鑑指標及評鑑程序等。 

(四)辦理申請評鑑單位之資格審查。 

(五)辦理受評單位初評及複評(含現場評鑑、追蹤評鑑)作業。 

(六)辦理評鑑結果應改善事項之後續追蹤事宜。 

(七)提供受評單位有關評鑑作業之諮詢服務。 

(八)受理受評單位申復等行政作業。 

(九)彙整並提出評鑑報告書及建議改進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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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其他有關訓練單位評鑑作業事項。 

九、評鑑機構聘請之評鑑人員，應符合下列資格之ㄧ，並參加職安署或評

鑑機構所辦有關訓練單位評鑑業務講習或訓練： 

(一)從事職業安全衛生教學五年以上經歷者。 

(二)具大學以上學歷，從事職業安全衛生實務工作十年以上，並有三年以

上主管經歷者。 

(三)從事勞動安全衛生檢查業務十年以上，並有三年以上主管經歷者。 

(四)具職業安全衛生相關職類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監評人員，或技術士技

能檢定題庫命製人員資格者。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可者。 

評鑑機構應將前項符合資格之評鑑人員名單，報請職安署核定。 

十、評鑑人員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依評鑑機構指派執行本要點所定訓練單位評鑑作業。 

(二)與受評單位有利害關係者，應自行迴避相關評鑑作業。 

(三)不得變更、隱匿、捏造評鑑結果，或洩漏受評單位有關經營財務、受

訓學員個人資料等內容。 

(四)不得與受評單位有不當利益關係。 

十一、職安署辦理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單位評鑑作業之受評單位，依下

列方式產生： 

(一)由評鑑機構自訓練單位及其附設職業訓練機構抽選之。 

(二)由訓練單位及其附設職業訓練機構主動向評鑑機構提出申請，經評鑑

機構審查符合條件者。 

十二、主動向評鑑機構提出申請評鑑者，應符合下列條件並檢具職業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單位評鑑申請表（如附件一）及相關證明文件，於本 

      部公告受理期限內，向評鑑機構提出書面申請，且於職安署建置之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資訊網，完成網路傳輸方式申請作業： 

(一)辦理管理職類或技術職類之教育訓練經驗達三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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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獲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Talent Quality-management System, TTQS)評

核結果等級達通過門檻等級(含)以上，並於有效期限內。 

(三)申請管理職類或技術職類評鑑者，其近三年辦理教育訓練須分別達六

班次以上或十五班次以上。 

(四)申請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教育訓練技術職類評鑑者，備有經技術士技

能檢定術科測詴場地及機具設備評鑑合格之專屬場地、實習機具及設

備。 

(五)曾經接受本部評鑑者，自評鑑結果送達日起已滿二年者。未曾接受本

部評鑑者，不在此限。 

訓練單位附設二以上職業訓練機構者，申請評鑑時應註明擬受評

之職業訓練機構名稱。 

十三、評鑑機構受理申請評鑑後，應指派評鑑人員進行審查，必要時，得

以書面通知其限期補正或說明，屆期未補正、說明或補正、說明不

完整、條件不符、填報不實或逾期申請者，得不受理其申請。 

十四、評鑑機構對於申請評鑑單位審查結果符合者，應將其一併納入當年

度之受評單位，並報請本部函知申請評鑑單位。 

十五、評鑑作業流程如下： 

(一)評鑑機構依第十一點第一款完成抽選當年度受評單位後，應報請本部

函知受評單位。 

(二)受評單位應於函知指定期限內，填具自評表，送交評鑑機構進行初評。 

(三)評鑑機構依初評結果，抽選當年度實施實地評鑑之受評單位，並報請

本部函知申請評鑑單位。 

(四)經通知實施實地評鑑之受評單位，應提報文件清單(附件二)連同佐證

資料，送交評鑑機構進行複評，且於職安署建置之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資訊網，完成網路傳輸方式作業。 

(五)評鑑機構進行複評認有必要時，得以書面通知受評單位限期補正或提

出說明，屆期未補正或說明者，得列為缺失或扣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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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評鑑機構應依受評單位之教育訓練職類性質，指派評鑑人員及邀集有

關機關(構)或團體等組成評鑑作業小組，前往受評單位進行實地評

鑑。 

(七)評鑑人員於執行實地評鑑時，應依評鑑指標(如附件三)進行評分，受

評單位(訓練單位及其附設職業訓練機構)應指派主管人員會同，並配

合提供相關資料或說明，不得以錄音、錄影、拍照或其他干擾行為妨

礙評鑑之進行。 

(八)評鑑機構完成當年度評鑑作業後，應將評鑑結果製作成評鑑報告陳報

評鑑小組審查。 

十六、評鑑機構對各受評單位評鑑結果，應按下列五種等級評定，並提交

評鑑小組審查後決定之： 

(一)優等：九十分以上者。 

(二)甲等：八十分以上，未達九十分者。 

(三)乙等：七十分以上，未達八十分者。 

(四)丙等：六十分以上，未達七十分者。 

(五)丁等：未達六十分者。 

前項評鑑結果，由本部函知受評單位、當地主管機關、勞動檢查

機構及本部勞動力發展署，並得公開之。 

第一項評鑑結果為甲等以上者，有效期限為三年。 

十七、評鑑小組對各受評單位評鑑結果之審查重點事項如下： 

(一)受評單位評鑑結果及相關資料。 

(二)受評單位近一年受託辦理技術士技能檢定學、術科測詴，及管理職類

電腦測驗之詴務工作情形。 

(三)受評單位近二年因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或職業訓練相關法令，經主管機

關通知改善、警告、罰鍰或停止訓練業務等處分情形。 

(四)其他違反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 

十八、受評單位經評鑑為優等或甲等者，本部得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公告於相關網站，提供各界派訓或參訓之參考，並送當地主管機關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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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列入自主管理訓練單位，酌減查核頻率。 

(二)送請本部勞動力發展署參酌納入職業訓練相關計畫之優先補助對象。 

(三)作為受評單位申請辦理相關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認可之參考。 

(四)評鑑為優等者，列為優先委託辦理相關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或宣導等業

務之單位。 

十九、受評單位經評鑑為丙等或丁等者，本部得依下列規定辦理：(一)有違

反訓練規則規定之情事者，移送當地主管機關處罰之，並列為加強查

核之對象。 

(二)有應改善事項，經限期令其改善及提出改善計畫書，屆期未改善、提

出或違反情節重大者，定期停止該職類之訓練業務。 

(三)有違反職業訓練法令規定情節重大者，移送主管機關依職業訓練法第

三十九條規定處理。 

(四)送請本部勞動力發展署列入職業訓練相關計畫補助對象准駁之參考。 

   前項受評單位經通知限期改善者，於未完成改善前，當地主管機關

於相關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備查前，得依訓練規則規定督導其確實改

善。 

二十、受評單位於評鑑結果有效期限內，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評鑑機構應

對受評單位重新進行評鑑： 

(一)經查核發現以詐欺、隱瞞、故意提供不實資料或其他不法之行為而獲

優等或甲等之評鑑結果。 

(二)經主管機關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四十八條或職業訓練法第三十九條規

定，裁處罰鍰、撤銷或廢止其認可或定期停止訓練業務。 

二十一、受評單位不服第十五點初評、複評，第十六點等級評定及第二十

點重新評鑑結果，得於評鑑結果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敘明理由，

以書面向評鑑機構辦理申復，申復以一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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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單位評鑑申請表 (含電子檔及紙本檔案)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單位評鑑－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單位評鑑申請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一、訓練單位基本資料 

名稱  

代表人 / 職稱 姓名： 職稱： 

地址  

電話 / 傳真 TEL： FAX： 

成立日期     年    月    日 

二、申請評鑑之職業訓練機構 

名稱  

地址  

電話 / 傳真 TEL： FAX： 

負責人 / 職稱 姓名： 職稱： 

負責人電話 / 電子信箱 TEL： E-mail： 

設立日期     年    月    日 

辦理訓練人力之配置 

(僅列本受評單位之業務人力) 

員工總人數為    人，其中行政人員：    人、輔導員：    人、 

專任講師：     人、其他：     人。 

三、屬性 

  1.非營利法人雇主團體勞工團體 

  2.依法設立之職業訓練機構非依法設立之職業訓練機構 

以下均填寫申請評鑑之職業訓練機構資料 

四、申請評鑑職業訓練機構最近一次接受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評鑑及其結果 

曾受評；評鑑日期： 

          受評訓練職類： 

          等第： 

未曾受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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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請評鑑職業訓練機構近三年開班情形 (統計至受評前一年) 

管理職類 人數 班次 技術職類 人數 班次 

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甲級化學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人員   

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甲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人員   

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乙級化學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人員   

甲種營造業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乙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人員   

乙種營造業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固定式起重機   

丙種營造業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移動式起

重機操作人員 
  

職業安全管理師   
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人字臂起

重桿操作人員 
  

職業衛生管理師   
導軌或升降路之高度在二十公尺以

上之營建用提升機操作人員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   吊籠操作人員   

施工安全評估人員   甲級鍋爐操作人員   

製程安全評估人員   乙級鍋爐操作人員   

高壓氣體製造安全主任   丙級鍋爐操作人員   

高壓氣體製造安全作業主管   第一種壓力容器操作人員   

高壓氣體供應及消費作業主管   高壓氣體特定設備操作人員   

擋土支撐作業主管   高壓氣體容器操作人員   

露天開挖作業主管   小型鍋爐操作人員   

模板支撐作業主管   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   

隧道等挖掘作業主管   
吊升荷重在零點五公噸以上未滿三

公噸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 
  

隧道等襯砌作業主管   
吊升荷重在零點五公噸以上未滿三

公噸之移動式起重機操作人員 
  

施工架組配作業主管   
吊升荷重在零點五公噸以上未滿三

公噸之人字臂起重桿操作人員 
  

鋼構組配作業主管   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人員   

屋頂作業主管   
以乙炔熔接裝置或氣體集合熔接裝置

從事金屬之熔接、切斷或加熱作業人員 
  

有機溶劑作業主管   火藥爆破作業人員   

鉛作業主管   胸高直徑七十公分以上之伐木作業人員   

四烷基鉛作業主管   機械集材運材作業人員   

缺氧作業主管   高壓室內作業人員   

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   潛水作業人員   

粉塵作業主管   油輪清艙作業人員   

高壓室內作業主管   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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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水作業主管   急救人員   

管理職類小計   技術職類小計   

六、勞動力發展署 TTQS 評核結果 

曾受評；效期至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評核結果： 白金牌認證 金牌認證 銀牌認證 

 銅牌認證 通過門檻 未通過門檻 

未曾受評 

七、術科實習課程之實施訓練場地及機具持有情形 

1. 術科場地：自有     租用     借用 

2. 術科機具：自有     租用     借用 

八、本次擬申請評鑑種類 (管理職類及技術職類僅能擇一勾選) 

1.管理職類評鑑  

2.技術職類評鑑 (僅勾選以下一種) 

 堆高機  

 固定式起重機： 架空起重機（地面操作）架空起重機（機上操作）伸臂起重機 

 移動式起重機： 伸臂伸縮  伸臂不伸縮 

 其他技術職類：    

備註：1.以上項目(三)~(七)請提相關佐證資料或證明文件 

2.自有：該受評單位為評鑑合格場地之申請單位，且場地為自有。 

租用：該受評單位為評鑑合格場地之申請單位，但場地為租用。 

借用：指該受評單位非評鑑合格場地之申請單位，該場地是應教育訓練需要而借用的。    

 

填表人簽名： 

負責人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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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結 書 
  

本受評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所檢附之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單位評鑑申請表及相關佐證文件」、「職業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單位評鑑自評表及相關佐證文件」，如有捏造、竄改或虛

偽不實之情形，經審定之評鑑結果自始無效，並負法律責任，本單位絕

無異議。 

 

 

 

訓練單位名稱：（用印） 

負責人：（用印） 

地址： 

聯絡電話： 

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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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受評單位應提報之文件清單 

一、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單位評鑑自評表。 

二、 最近一期開班訓練職類之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教材，包括補充教材

講義；術科教學檢附教學及術科測驗照片或錄影光碟。另外檢附最近

一期開班訓練職類在職訓練回訓之課程內容。 

三、 術科測詴場地、機具、設備評鑑結果文件(未適用者免附)。 

四、 受評單位建築物外觀照片一張及術科訓練用場地、機具設備圖及受評

教育訓練場所詳細地圖(未適用者免附)。 

五、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單位基本文件： 

(一) 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十八條規定資格之文件。 

(二)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格式一，填具教育訓練場所報備

書。 

(三)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格式二，填具置備之安全衛生量

測設備及個人防護具清單。 

(四)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格式三，填具勞工作業環境監測

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應置備之量測設備清單(未適用者免附)。 

(五)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格式四，填具使用之實習機具及

設備清單(未適用者免附)。 

(六)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格式五，填具教育訓練場所之設

施清單。 

(七) 教育訓練場所符合消防安全證明文件。 

六、 受評單位報請當地主管機關備查之下列文件(以最近甫結訓之ㄧ期開

班訓練職類為準)： 

(一)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格式六，填具教育訓練計畫報備

書。 

(二)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二規則格式七，填具教育訓練課程表。 

(三)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格式八，填具講師概況表。 

(四)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格式九，填具學員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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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負責專責輔導員名單。 

(六)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格式十，填具訓練期滿證明。 

(七)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格式十一，填具結業證書樣式各

一份。 

(八)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格式十二，填具學員簽到紀錄。 

(九)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格式十三，填具受訓學員點名紀

錄。 

(十)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格式十四，填具受訓學員成績

冊。 

(十一)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格式十五，填具受訓學員訓練

期滿証明核發清冊。 

(十二)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格式十六，填具受訓學員結業

證書核發清冊。 

(十三)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格式十七，填具在職教育訓練

紀錄 (未適用者免附)。 

七、 其他自評表中所註明應檢附佐證資料等。 

八、 社團組織章程、法人登記證影本及立案證書、職業訓練機構設立證書

影本、訓練設備清冊、財產清冊以及最近一期辦理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之預算及決算報告。 

九、 相關佐證資料應依自評表評鑑項目依序排列合併裝訂成冊並編列頁

碼，各項文件內容應務求清晰可供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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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評鑑指標 

一、評鑑指標與配分權重 

指標 
單一職訓機構 附設二以上職訓機構 

管理職類 技術職類 管理職類 技術職類 

1.訓練單位管理能力

指標 
－ － 25% 25% 

2.管理職類評鑑指標 100% 50% 75% 40% 

3.技術職類評鑑指標 － 50% － 35% 

4.加分及扣分事項 

 

二、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單位評鑑指標 

(一)訓練單位管理能力指標 

評鑑指標 權重 評分項目 

開班規劃及執行

指標 
30 

1.開班 

2.師資 

3.教學及教材 

組織運作指標 20 
1.行政運作管理與執行 

2.文件管理系統 

管理指標 20 

1.訂有稽核及管理審查辦法與執行 

2.與附設職業訓練機構進行年度計畫規劃及管理審

查會議 

3.對附設職業訓練機構定期監督巡查 

4.對附設職業訓練機構定期考核或評比 

5.與附設職業訓練機構定期召開年度檢討、觀摩會 

6.對全體附設職業訓練機構的監督巡查、考核及檢

討之頻率及一致性 

辦訓人力指標 10 專職且具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資格之辦訓人數 

硬體設備指標 20 
1. 術科實習場地投資 

2. 術科實習操作機具投資 

加分事項 － 依通過 TTQS 評核結果加分 (上限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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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理職類評鑑指標 

評鑑指標 權重 評分項目 

師資指標 20 
1.師資之遴選與延聘機制 2.師資之專業及技能 

3.師資之專業發展與進修 

教材實施指標 5 
1.教材採購評核情形 

2.補充教材 

教學實施指標 15 

1.教學管理情形 

2.講師教學內容審查情形 

3.講師編寫教學單元大綱與上課 

4.技能檢定通過情形 

5.其他提升教學成效作法 

6.提供學員就業諮詢、服務及輔導機制 

空間及硬體設備

指標 
15 

1.教學場地管理 

2.教學設施管理 

行政指標 25 

1.組織及財務管理 

2.班務作業管理 

3.專業辦訓人力及在職訓練 

4.其他(如主辦安全衛生相關活動、提供員工福利等)  

資料管理指標 10 

1.文件歸檔、保存、調閱及銷毀情形 

2.開班及結訓資料上傳存檔情形 

3.資訊管理系統完整且具電子資料異地備份機制 

自主管理指標 5 
1.訂定年度訓練發展計畫與執行   

2.訂定年度開班計畫與執行 

稽核與管理審查

指標 
5 

對教育訓練計畫訂有稽核及管理審查辦法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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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術職類評鑑指標 

評鑑指標 權重 評分項目 

「術科教學實施」

指標 
12 

1. 說明機具性能、實習之安全規定及事項 

2. 配戴防護具 

3. 講師與學員的穿著易於辨識 

4. 依照實習規範實習 

5. 每機、每位講師實習課程人數 15 人以下 

術科「一般設施及

環境衛生」指標 
12 

1. 安全設施 

2. 環境整潔 

3. 視線良好 

4. 急救設備 

5. 有災害應變計畫 

「術科師資」指標 12 

1. 講師的實務經驗 

2. 講師掌控實習 

3. 術科講師具技術士證照 

「術科場地」指標 27 

1. 場地自有 

2. 實習場地交通便利 

3. 訓練場地經核備通過 

4. 場地符合標準並有合格證明文件 

5. 具學員休息區 

6. 場地無堆積雜物 

「術科設備」指標 37 

1. 機具設備自有 

2. 機具設備為實習專用 

3. 機具有自動檢查紀錄表及檢定或檢查合格證 

4. 機具設備性能良好且有定期維修 

5. 機具設備符合標準 

6. 場地擴音良好 

(四)加分及扣分事項 

事項 項目 

加分事項 善盡社會責任，自主推動或辦理安全衛生公益活動 

扣分事項 
現場訪評及地方主管機關查核未符合規定事實或其他重

大扣分事項等 



16 
 

 


